附件1
贵州省高层次人才年度考核登记表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度
	一、基本信息

	姓    名
	  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 
	
	政治面貌
	 

	学历学位
	
	现任职务
	

	职    称
	
	享受津贴身份
	

	联系方式
	
	邮    箱
	

	二、年度工作完成情况

	

	三、年度工作突出业绩情况（代表性成果、奖项及荣誉称号等）

	

	四、用人单位审核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五、上级主管单位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
1.享受津贴身份选填：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；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前三位完成人；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得者，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；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，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奖励计划入选者、“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、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、科技部“创新人才推进计划”入选者、中宣部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；国家级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学术技术带头人；国医大师、全国名中医、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；教育部“国培计划”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入选者；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、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；管理期内的省委重点联系专家，“贵州杰出人才奖”获得者；管理期内的省委联系专家，全国技术能手；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工艺加工、技术改造、生产制造、复杂设备管理等工作，具有一级技能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师；具有学历学位证书的博士；由市（州）、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推荐，经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其他高层次人才（本类高层次人才、重点产业引进的人才及团队其他成员、东西部协作中引进的重点人才等)；
2.用人单位审核意见包括对专家工作业绩的审核情况及考核建议等次（分为优秀、称职<合格>、不定等次<仅限新招录人员>、不称职<不合格>四个等次）；

3.栏目填写内容较多时，可另附页；

4.所在单位为副厅级需主管单位审核；

5.此表双面打印后，按一式两份填报（由申报单位审核盖章后，申报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和申报人各留存一份）。
